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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7年 9月份道安聯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9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花蓮縣政府簡報室 

叁、主持人:召集人 蔡碧仲                        記錄:陳玫如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略) 

伍、主席致詞:(略) 

陸、會議紀錄: 

一、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報告(如會議資料)： 

警察局交通警察隊: 

本縣 107年 1至 7月交通事故 30天內死亡人數為 36人，較去年同期

52人減少 16人，可見事故防制成效。但其中仍以 21至 30歲及 71歲

以上高齡者所占比率最高，需大家持續共同努力。 

主席裁示: 

(一) 107年 8月發生 3件 A1類交通事故，其中 2件發生於臺 9線省道 

上，請警察局加強省道之交通勤務作為，以有效防制交通事故。 

(二) 由統計數據顯示，A2類交通事故多發生於市區道路，請各單位加 

強宣導等各項防制作為。 

二、 各小組(工程、監理、教育、宣導)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 

本會報秘書小組: 

(一) 有關工程小組提報「本縣轄內兩段式左轉路口之交通標誌、標線缺

失改善」事項，請縣政府觀光處交通科督促相關單位儘速完成。 

(二) 有關教育小組建議事項:西林國小校門前道路柏油重新鋪設後未劃 

設相關標線，以道安會報名義函發路權單位儘速辦理。 

(三) 常發現本縣學子常有騎乘電動自行車、電動機車未依規定配戴安全 

帽之情事，請縣政府教育處函發本縣各級學校，加強宣導及勸導， 

以維學生騎乘安全。 

主席裁示: 

(一) 請各單位依本會報秘書小組以上說明辦理。 

(二) 請宣導小組檢視目前宣導對象及層面，有哪些區塊是較缺乏需要 

加強的部分。建議可深入原鄉部落，加強對年長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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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觀光學院交通安全報告: 

需協助事項: 

(一) 本校主要聯外道路:漁塘路、忠孝街、中興街，為主要事故好發地 

點，建請增設反光鏡、路燈及監視器；另農民栽種植物才是最大 

遮蔽物。 

(二) 漁塘路夜間照明不良，常發生學生夜間不慎掉落排水溝或擦撞路

人，建請優先考量改善。 

本會報秘書小組:請臺灣觀光學院臚列出需改善事項及地點，再由本會 

報函發壽豐鄉公所協助辦理改善 

主席裁示:依本會報秘書小組說明辦理。 

四、 提案討論： 

提案ㄧ 

提案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主旨:「台 9線 242K+592~243K+600 萬里溪橋改建工程」交通維持計畫 

案。 

本會報秘書小組: 

(一) 本案已於 107年 9月 7日於本會報辦理初審通過。 

(二) 本案工程開工時請通知各相關單位、電臺公告民眾周知，並利用

CMS資訊可變系統加強宣導。 

(三) 第一階段施工需維持南北向各一個快車道一個慢車道，提供車輛通 

行，並於工區北端設置告示牌，提醒民眾該處有工程車進出。 

(四) 第二階段施作時，建議車道配置修正為南北向各一個快車道一個慢 

車道，南北向及快慢車道間以回復式警示桿區隔車道。 

(五) 3日以上連續假期停止施工，遇特種勤務經警方通知時段，應確實 

配合停止施工；另請工程主辦單位善盡督導之責。 

主席裁示:本案照案通過，並請確實依秘書小組說明事項辦理；另請工 

程主辦單位加強宣導，以利用路人知悉。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縣政府觀光處 

主旨:「107年國慶焰火慶典活動」交通管制疏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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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活動日期:107年 10月 10日。 

二、交通管制措施: 

(一)絕對管制區 

1.管制時間:14時至 22時止。 

2.管制區域: 

(1)花蓮市北濱街外環道南、北雙向車道。 

(2)花蓮市海岸路(文苑路至中山橋與菁華街 4巷口)。 

(3)花蓮市曙光橋至花蓮港親水遊憩區景觀橋間自行車步道 

(含和平廣場)。 

     (4)民眾觀賞場地(花蓮美崙田徑場)周邊道路，花蓮市海岸路、 

民權路、民權 1街、民權 4街、民權 5街、民權 6街、民 

權 7街、民權 8街及民德 4街內道路。 

3.管制方式:管車不管人，管進不管出，車輛憑貴賓(工作)證進 

入。 

(二)相對管制區 

1.管制時間:17時至 22時止。 

2.管制區域: 

(1)東至花蓮市(以下同)海岸路、西至中美路(不含道路）、南 

至民權 1街(含道路)、北至順興路及民樂 3街(不含道路）。 

(2)花蓮市海濱街、北濱街全區及周邊道路(含自強街、光華 

街、大廈街、康樂街、五權街)。 

(3)中山路 16巷、五權街 7巷、海濱街 33巷。 

(4)太平洋公園南、北濱段。 

(5)以上區域不含絕對管制道路。 

(三)上開交通管制路段、區域及時段，視交通狀況彈性擴大或縮小管 

制路段、區域；管制時段亦視交通狀況提早或延後執行。 

三、絕對管制區域於管制時間內，除持有貴賓通行證、工作證車輛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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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任務車輛(如消防車、警備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遇有天然 

災害及交通治安事件或警察機關另有規定者，免受管制規定限制 

外，其餘車輛一律禁止進入；另相對管制區內之住戶與旅宿業住宿 

遊客當(10)日 17時至 22時，將採辨證方式放行。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花蓮市東岸街(花蓮港景觀餐廳前道路)車輛進入後無空間可迴轉，建議

將該路段列入相對管制區。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花蓮分臺: 

(一) 本分臺自 107年 10月 1日起，於現場節目中宣導以上活動交通管 

制及交通疏運等相關訊息。 

(二) 本分臺記者活動當日於國慶焰火現場(設於亞士都飯店之前進指揮 

所)，分別於 16時、20時及 21時與全國網、花蓮分臺進行連線報 

導，以隨時提供最新交通路況予民眾知悉。 

東部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建議四條接駁路線所經過的 15個停車場若已經停滿或接近停滿時，應

緊急由前進指揮中心通知警察廣播電臺與花蓮縣政府等相關資訊平台， 

即時公告民眾周知，以免民眾抵達停車場後無法進入，而造成壅塞混亂

與民怨。 

警察局交通警察隊:本府已公告同國慶焰火管制區域，有關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建議事項，會後再與縣政府觀光處等相 

關單位研議是否具必要性 

。 

副召集人:縣道 193線南濱段正在進行道路拓寬工程，請通知工程主辦 

單位於活動當日停止施工。 

主席裁示:以上活動不論是交通動線規劃，接駁車及替代路線安排，以 

及各種可能產生的問題模擬因應，皆需周詳確實，請各單位 

加強橫向聯繫溝通，以將活動做到盡善盡美。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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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警察局交通警察隊 

主旨:「2018臺灣自行車登山王挑戰」、「2018第六屆國際聽障自由車環 

臺賽」、「2018花東海灣盃自行車挑戰」三項體育活動備查案。 

副召集人:縣道 193線為本縣舉辦自行車活動的熱門路線，請本府建設 

處配合活動，先行檢視該路段有無需修繕及加強交通設施之 

處，以利活動順遂。 

主席裁示：以上活動准予備查並請依副召集人建議，落實執行。 

五、 主席結論: 

副召集人:107年國慶焰火慶典活動預計將湧入 10至 12萬民眾至現場觀 

賞，請各單位共同努力，全力以赴做好交通疏導管制、接駁 

及替代路線等各項措施規劃事宜，以讓中央肯定本府的能力。 

主席裁示:此次活動人力物力(如交通錐、指揮棒等)若有不足之處，本 

府可動用第二預備金及相關中央預算全力支援，請各單位務 

必將交通及維安等措施做好，讓大家看見本縣有辦好大型活 

動的能力。 

六、 散會：15時 40分。 

 


